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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2020年1月1日至9月30日，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

累计收到政府各类补助资金共计216,104,685.50元（未经审计），具体内容已分别于2020

年7月3日、7月7日、7月14日、8月4日、9月1日、9月8日、9月15日、9月29日、9月30日、10月10

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6；2020-027；2020-031；2020-036；

2020-038；2020-039；2020-040；2020-042；2020-044；2020-045。

2020年10月1日以来，公司又收到政府各类补助资金共计10,673,894.65元（未经审

计），具体明细如下：

序

号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

（元）

获得补助主体

是否具有

持续性

补助依据

1

疫情期间防控相关企业电费补

贴款

1,679,966.65 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 否 鄂政办发[2020]5号

2

疫情期间防控相关企业电费补

贴款

82,597.00 中百超市有限公司 否 鄂政办发[2020]5号

3 社保、就业补贴 417,083.00 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 否 鄂政办发[2020]5号

4 以工代训补贴（职工技能提升） 1,620,000.00 中百超市有限公司 否 武人社发[2020]14号

5 以工代训补贴（职工技能提升） 3,637,000.00 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 否 武人社发[2020]14号

6 以工代训补贴（职工技能提升） 188,500.00

中百集团武汉生鲜食品加工配送有限

公司

否 武人社发[2020]14号

7 以工代训补贴（职工技能提升） 313,500.00 武汉中百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否 武人社发[2020]14号

8 以工代训补贴（职工技能提升） 83,000.00 武汉中百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否 武人社发[2020]14号

9 以工代训补贴（职工技能提升） 17,000.00 武汉中百新晨环保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否 武人社发[2020]14号

10 疫情防控补贴 2,205,248.00 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 否 鄂防指[2020]111号

11 疫情防控补贴 30,000.00 武汉中百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否 鄂防指[2020]111号

12 储备粮油补贴 215,000.00 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 是 武商务[2015]250号

13 储备粮油补贴 185,000.00 中百超市有限公司 是 武商务[2015]250号

合计 10,673,894.65

上述各项补助均以现金形式补助，公司均已收到相关款项。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

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

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公司收到的前述政府补助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上述政府补助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具

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10,673,894.65元计入公司当期损益，增加公司2020年度税前利

润总额。 公司将根据相关会计准则、法律法规及相关政府部门要求，合理合规使用资金，实

现政府补助资金的高效使用。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前述获得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以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

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收款凭证。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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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年11月1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

员会对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

核。 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本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作出的

予以核准的决定文件后另行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7日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全时

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观意字【2020】第0773号

致：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受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

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

简称“《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现行有效《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规则》的要求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法律意见。 法

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

一起向公众披露，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规则》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 2020年10月2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议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2020年10月29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

登了《关于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以公告形式通知召开本次股东大

会。

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开时间、股权登记日、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召集人、

表决方式、投票规则等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事项；会议联系方式

等事项。 公告的刊登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已满15日。

（三）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2020

年11月16日（周一）10:00在北京市朝阳区五里桥一街1号院（非中心）9号楼一层会议室

召开，由公司董事长信意安先生主持，召开时间、地点与公告相一致。

（四） 公司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0年11月16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1月16日的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召集人的资格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一） 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二） 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于股权登记日2020年11月9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因故不能出席

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2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35,202,30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4.4337%。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2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41,235,

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3.7628%。

（三） 出席、列席会议的人员

除上述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外，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本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经本所律师审查，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 《公司

法》《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审议《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3.�审议《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二）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就提交本次股

东大会审议且在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按照 《公司章

程》规定的程序进行了计票和监票，并于网络投票截止后公布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所

审议的议案已获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41,228,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反对

6,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审议《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228,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反对

6,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600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4.6154%；6,8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数的65.3846%；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00%。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3.�审议《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228,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反对

6,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600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4.6154%；6,80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数的65.3846%；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00%。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上述议案1为特别决议，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议案2-3的表决结果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并

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 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会议主持人签署，会议

决议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董事签署。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份，副本一份，正本与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韩德晶 经办律师：李侦 王欣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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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0年11月16日（星期一）10: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

11�月 16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 11�月 16日 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五里桥一街1号院（非中心）9号楼一层9C会议

室。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投票

4、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信意安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7、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2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41,235,4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4,670,000股的

63.7628%。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10,4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

（2）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

计为35,202,3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4337%。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6,

033,0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90%。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10,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如下议案，并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41,228,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反对6,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4.6154％；反对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5.3846％；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1,228,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反对6,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4.6154％；反对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5.3846％；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1,228,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反对6,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4.6154％；反对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5.3846％；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李侦、王欣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881

股票简称：数据港 编号：

2020-053

号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11月16日收到公司副

总裁张永炼先生的辞职报告，张永炼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副总裁等职务，自本公告之

日起，张永炼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张永炼先生的离职将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公司董事会对张永炼先生在任职

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

603716

证券简称：塞力斯 公告编号：

2020-089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1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武汉市东西湖区金山大道1310号）A栋A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2,283,6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984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温伟先

生主持。 所有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现场出席4人，独立董事姚江先生、独立董事张开华先生、独立

董事刘炜女士、董事温小明先生、董事温一丞先生因为工作原因未能现场出席会议，以视频

会议方式参与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出席2人，职工代表监事熊飞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现场出席

会议，以视频会议方式参与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刘源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及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258,800 99.9731 24,800 0.0269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

围及相应修改 〈公司章

程〉的议案》

0 0.0000 24,800 10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审议议案

属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陈一宏、叶嘉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250

证券简称：南纺股份 公告编号：

2020-46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1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秦淮区小心桥东街18号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8,155,81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700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徐德健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全体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154,812 99.9993 1,000 0.0007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控股子公司与红山动物园签订项目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361,713 99.9974 1,000 0.0026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5,736,831 99.9825 1,000 0.0175 0 0.0000

2

关于控股子公司与红山动物园

签订项目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1,544,801 99.9353 1,000 0.064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2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南京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

有公司104,601,069股股份，南京商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4,192,030股股份，对该议

案回避了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蔡朦、 李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资格、 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

603958

证券简称：哈森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3

哈森商贸（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哈森商贸（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0年11月6日以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0年11月1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

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会议由崔玲莉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崔玲莉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同第四届监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哈森商贸（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哈森商贸（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

603958

证券简称：哈森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1

哈森商贸（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1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昆山市花桥镇花安路100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7,120,30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2.28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陈玉珍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陈芳德先生、陈昭仁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吴义富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 董事会秘书钱龙宝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112,709 99.9951 7,600 0.0049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陈玉珍 157,112,709 99.9951 是

2.02 陈芳德 157,112,709 99.9951 是

2.03 陈志贤 157,112,709 99.9951 是

2.04 陈昭文 157,112,709 99.9951 是

2.05 陈昭仁 157,112,709 99.9951 是

2.06 陈堃 157,112,709 99.9951 是

3、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徐西华 157,119,709 99.9996 是

3.02 刘圻 157,112,709 99.9951 是

3.03 陆峰 157,112,709 99.9951 是

4、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沈尚孝 157,112,709 99.9951 是

4.02 黄静 157,119,709 99.9996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

案》

8,752,774 99.9132 7,600 0.0868 0 0.0000

2.01 陈玉珍 8,752,774 99.9132

2.02 陈芳德 8,752,774 99.9132

2.03 陈志贤 8,752,774 99.9132

2.04 陈昭文 8,752,774 99.9132

2.05 陈昭仁 8,752,774 99.9132

2.06 陈堃 8,752,774 99.9132

3.01 徐西华 8,759,774 99.9931

3.02 刘圻 8,752,774 99.9132

3.03 陆峰 8,752,774 99.913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 1/2�以上

审议通过；议案2-4�已采用累积投票制分别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非职工代表监事。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君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诗涵、于雅茹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君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哈森商贸（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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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森商贸（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哈森商贸（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年11月1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0年11月6日以专

人送达和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玉珍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和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陈玉珍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等有

关规定和要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

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具体名单如下：

1）审计委员会委员：刘圻、陆峰、陈堃，其中刘圻为主任委员；

2）提名委员会委员：陆峰、徐西华、陈芳德，其中陆峰为主任委员；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徐西华、刘圻、陈芳德，其中徐西华为主任委员；

4）战略委员会委员：陈玉珍、陈芳德、刘圻，其中陈玉珍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提名委员会对总经理人选资格的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续聘陈芳德

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的提名，同意续聘陈志贤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的提名，同意续聘伍晓华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钱龙宝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同意续聘倪风云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

责，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审议结果：表决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稽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的有关规定，根据公司审计委员

会提名，同意续聘刘关峰先生为公司稽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审议结果：表决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

审议结果：表决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哈森商贸(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哈森商贸（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7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陈芳德先生，1975年出生，中国台湾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曾就读于台湾东吴大

学。 曾任昆山哈森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特别助理、副总经理，哈森商贸（中国）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上海钧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哈森

珍兴商贸（上海）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上海野兽王国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2、陈志贤先生，1978年出生，中国台湾籍，拥有新西兰永久居留权，曾就读于新西兰奥

克兰大学。曾任昆山哈森鞋业有限公司经理、协理、副总经理，哈森商贸（中国）有限公司协

理、副总经理，兼任人力资源总监；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人力资源总监，西藏哈森鞋业有

限公司和西藏哈森商贸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上海野兽王国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3、伍晓华先生， 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本

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国际内部审计师。 曾任邵阳市三化工厂主办会计，株洲开发区物

资总公司财务部长，山打根玩具厂成本会计师，昆山哈森鞋业有限公司财务主管；曾任哈森

商贸（中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财务负责人。 现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西藏哈森鞋业和西

藏哈森商贸的总经理、东台珍展鞋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总经理。

4、钱龙宝先生， 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武汉化工学院，本

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 曾任职于安庆帝伯格茨活塞环有限公司、无锡蓝新科技有限公

司，曾任哈森商贸（中国）有限公司总账会计、康准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财务主管、哈森

商贸（中国）有限公司总管理处副理、证券事务代表，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2015年4月

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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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森商贸（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子公司的公告

哈森商贸（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20年11月16日召开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结构、降低管理成本，公司董事会同意注销全资子公司上海钧钛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钧钛” )。 上述注销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相关事宜。

一、拟注销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 名称：上海钧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3、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1977弄16号第9层

4、 法定代表人：陈芳德

5、 注册资本：1500万人民币

6、 成立日期：2011年7月26日

7、 营业期限：2011年7月26日至2041年7月25日

8、 经营范围：销售：服装服饰、鞋帽、箱包、家具用品、化妆品、办公用品、针纺织品、电

子产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计算机软件的开发，电子商

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市场营销策划。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9.12.31（经审计） 2020.10.31（未经审计）

总资产 514.65 510.54

总负债 2.00 0.00

净资产 512.65 510.54

2019年度（经审计） 2020年1-10月

收入 1,775.59 14.17

净利润 -312.63 -2.12

二、注销子公司的原因

上海钧钛自设立以来一直从事公司线上销售业务，为减少相关费用、降低运营成本、提

高管理效率，公司对线上业务进行逐步调整。截至目前，公司线上业务的运营主要由母公司

负责，上海钧钛已不再经营相关线上业务，故公司决定对上海钧钛进行清算注销。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海钧钛注销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发生相应变化，由于上海钧钛业务规模占公司

总体比重小，本次注销事项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合并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哈森商贸（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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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11月1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

员会对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

核。 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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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银优

1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11月1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

员会对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审核结果，本行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本行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书面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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